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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〈国务院关于第一批取消

62 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〉的通知》（税总发

〔2015〕141 号）等规定，现就下列个人所得税事项取消审批的

后续管理问题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关于“取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审核”的

后续管理 

按照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

的通知》（国税发〔1999〕125 号）和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取消

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审核权有关问题的通知》

（国税函〔2007〕833 号）规定，将职务科技成果转化为股份、

投资比例的科研机构、高等学校或者获奖人员，应在授（获）奖

的次月 15 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备案，报送《科技成果转化暂不征

收个人所得税备案表》（见附件 1）。技术成果价值评估报告、

股权奖励文件及其他证明材料由奖励单位留存备查。 

二、关于“取消个人取得股票期权或认购股票等取得折扣或补贴

收入个人所得税纳税有困难的审核”的后续管理 

（一）按照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股票期

权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09〕40 号）

规定，纳税人若选择分期缴纳个人所得税，其扣缴义务人应在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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票期权行权的次月 15 日内，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分期缴纳个人所

得税备案手续，报送《个人取得股票期权或认购股票等取得折扣

或补贴收入分期缴纳个人所得税备案表》（见附件 2）。其他相

关证明材料由扣缴义务人留存备查。 

（二）按照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认购股票等有价证券而从雇

主取得折扣或补贴收入有关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》（国税

发〔1998〕9 号）规定，纳税人若选择分期缴纳个人所得税，其

扣缴义务人应在实际认购股票等有价证券的次月 15 日内，向主管

税务机关办理分期缴纳个人所得税备案手续，报送《个人取得股

票期权或认购股票等取得折扣或补贴收入分期缴纳个人所得税备

案表》（见附件 2）。其他相关证明材料由扣缴义务人留存备查。 

三、关于“取消对律师事务所征收方式的核准”的后续管理 

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强化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投资者个人所得

税查账征收的通知》（国税发〔2002〕123 号）第三条废止后，

统一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及其实施细则、

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〈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

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规定〉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00〕91 号）

等相关规定实施后续管理。 

本公告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取消促进科技成

果转化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审核权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国税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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